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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非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要約，亦非邀請訂立任
何上述事宜的協議，亦不可視為邀請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的建議。本公
告並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及美國或其他地區出售證券的要約。本公告所
述證券並非在香港或其他地區可供公眾認購。

ASIA CEMENT (CHINA) HOLDINGS CORPORATION
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43）

公 告
發行人民幣票據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1)及13.18條刊發。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聯席牽頭經辦人訂
立認購協議，內容有關本公司發行人民幣 586,000,000元2.95厘於二零一四年
到期之票據。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1)及13.18條刊發。

票據發行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聯席牽頭經辦人訂立
認購協議，內容有關本公司發行人民幣586,000,000元2.95厘於二零一四年到期
之票據。

據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聯席牽頭經辦人均為獨立
第三方。概無票據將於香港進行公開發售。票據將於聯交所上市，其並未獲得
評級。

滙豐、法國巴黎銀行香港分行及瑞穗證券亞洲有限公司為票據發行之聯席牽
頭經辦人，而滙豐為票據發行之唯一賬簿管理人。本公司擬將票據發行所得款
項淨額用作營運資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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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之主要條款如下：

a. 本公司： 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

b. 本金總額： 人民幣586,000,000元

c. 發行價： 票據本金額之100%

d. 交割日期：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e. 年期： 三年

f. 利率： 每年 2.95厘，須於各年三月三十日及九月三十日
每半年期末支付一次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8條披露強制履行責任

根據票據之條款及條件，現時規定任何票據持有人於本公司控制權變動發生
時將有權選擇，要求本公司於提交結算日按本金額 101%連同累計利息贖回全
部（而非僅部分）持有人之票據。

根據票據之條款及條件，發生有關情況時，其中包括：

(a) 當任何直接或間接一致行動人士（一名或多名控股股東除外）直接或間接
收購本公司控制權；或

(b) 本公司與任何其他一致行動人士整合或合併或向任何其他人士出售或轉
讓其所有或絕大部分資產，除非整合、合併、出售或轉讓將不會導致其他
人士收購本公司或繼任實體之控制權；或

(c) 一名或多名人士（控股股東除外）收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法定或實益
擁有權，

控制權會有所變動。

釋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股份代號：
743）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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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權」 指 (a)收購或控制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0%投
票權或 (b)委任及╱或罷免全體或大多數董事
會成員或其他監管團體之權利，不論是否直
接或間接取得，亦不論是否藉股本擁有權、
擁有投票權、合約或其他方式取得

「控股股東」 指 徐旭東，及╱或為有關股東及╱或彼之直系
家族成員利益所設立任何信託（「關連信託」）
及╱或彼之任何遺囑執行人、遺產代理人或
類似代理人及╱或彼之遺產受益人及╱或受
彼、彼直系家族成員或有關公司之直接或間
接附屬公司中關連信託控制之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滙豐」 指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集團及其關連人士之人士

「聯席牽頭經辦人」 指 滙豐、法國巴黎銀行香港分行及瑞穗證券亞
洲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票據發行」 指 本公司發行票據

「票據」 指 本公司將發行之人民幣586,000,000元2.95厘於
二零一四年到期之票據

「人士」 指 任何自然人、公司、信託、企業、合夥人、商
號、機構、政府機關或任何其他實體，不論以
個人、受信人或其他身分行事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提交結算日」 指 具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之票據發
售通函所賦予涵義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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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該等股份於聯交所發行及上市並以港元買賣

「唯一賬簿管理人」 指 滙豐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認購協議」 指 本公司與聯席牽頭經辦人就票據發行所訂立
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之認購協議

「投票權」 指 於股東大會投票之一般權利，不論當時任何
其他類別股份是否將會或可能因發行任何或
然事件而擁有投票權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

主席
徐旭東先生

香港，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才雄先生、邵瑞蕙女士、張振崑先生、林昇章先
生及吳中立博士；非執行董事兼主席為徐旭東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震濤
先生、雷前治先生、詹德隆先生及黃英豪博士。


